
企业保险采购合同
（范本）

标的名称：中山博览中心2020-2021年财产一切险保险采购项目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制

年  月  日

本合同当事人：

转让方：中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住  所： 中山市东区兴政路1号中环广场1座9楼

法定代表人：陶仕飞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受让方：                           （以下简称“乙方”）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甲方于     年   月   日通过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网上电子竞价系统公开竞价采购其名下的中山博览中心2020-2021年财产一切险的保险，乙方以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元（小写¥               元）成为承保方。现甲、乙双方就该企业保险采购事宜签订协议如下：
一、采购标的物、价款、期限和方式：

1、标的和价款：采购标的为甲方名下的中山博览中心2020-2021年财产一切险的保险，以公开竞价的中标结果为依据，成交价款为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万   仟   佰元（小写¥                       元）。

2、支付期限与方式

（1）本合同签订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成交价款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指定账户，即人民币   仟   佰   拾   万   仟   佰元（小写¥                             元）。
(2)成交价款转至以下账户：

（任选其一，以到帐为准）：
资金监管账户一

开户名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银苑支行

开户账号：2011028919200388388

资金监管账户二

开户名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山中环广场支行

开户账号：44311701040004480

二、投保事项及双方责任

1、甲、乙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签订保险投保单，保险投保单及保险合同的条款必须符合本合同约定条款的要求，不得出现与本合同约定条款有冲突或有对赌性的条款。
2、甲方付清成交价款（即指成交价款由甲方账户支付到产权交易机构资金监管账户，以到账为准）并与乙方签订保险投保单后三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应共同向产权交易机构盖章出具《关于采购标的已交接并将交易价款支付给承保方的通知》（格式详见附件，若在甲、乙双方签订保险投保单后，甲方未按规定时间向产权交易机构盖章出具《关于采购标的已交接并将交易价款支付给承保方的通知》，则视为甲方同意将成交价款从产权交易机构资金监管账户以转账方式一次性划转给乙方指定账户。

3、采购标的保险期限为一年（以保险合同约定的期限为准）。

4、自甲方签订保险投保单并乙方收到成交价款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出具投保合同和保险发票。

三、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经友好协商并按照本合同约定条款及标准签订投保合同，若由于乙方原因导致保险投保单及投保合同存在与本合同有冲突或对赌性条款而未能在规定时间内签订保险投保单及投保合同的，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在乙方逾期未承保期间所产生的投保范围的一切损失，应由乙方负责赔偿；若由于乙方原因导致终止本合同采购事项交易的，甲方有权要求产权交易机构对乙方交纳的竞价保证金不予退回，在扣除交易服务费后，余额归甲方所有。并且乙方逾期未承保期间所产生的甲方投保范围的损失，全部由乙方负责赔偿。
2、如甲方不能在规定期限支付价款，乙方给予甲方5天的付款宽限期，但每逾期一天，应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百分之三的逾期违约金；如甲方不能按时足额支付价款并在宽限期届满之时仍未足额支付的，视作甲方不履约，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

六、纠纷的解决

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合法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八、附则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方各执一份；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执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关于采购标的已交接并将交易价款支付给承保方的通知》

甲方：                               乙方: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关于采购标的已交接并将交易价款支付给
承保方的通知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经参与贵中心于    年   月   日组织的中山博览中心2020-2021年财产一切险公开挂牌采购活动，本司以总额人民币（大写）      元整（小写：¥      元）成为承保方，成交标的为中山博览中心财产一切险，现交易双方已按信息公告要求签订《企业保险采购合同》和保险投保单，采购方也已按合同约定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到贵中心资金监管账户。现请贵中心将成交价款合共人民币（大写）      元整（小写：¥      元）转入承保方下列帐户：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特此通知。

   采购方（盖章）                 承保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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